大连市房票安置实施办法

为拓宽我市城中村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拆迁、国有土地上房屋协议搬迁等项目安置渠道，满足被搬迁人多元化安置需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关于印发<辽宁省房票安置工作指南>的通知》（辽住建〔2025〕88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房票安置
房票安置是各区市县人民政府、先导区管委会或其确定的区实施部门依据被搬迁人意愿，将被搬迁人补偿权益进行货币量化后，以房票形式出具给被搬迁人，由被搬迁人凭房票在房源超市中购买商品房（包括但不限于住宅、非住宅、车库等）的一种安置方式。房源超市即全市房票房源库。
房票是各区市县人民政府、先导区管委会或其确定的区实施部门出具给被搬迁人用于购买房源超市中商品房的结算凭证。
第2条 适用范围
本市行政区内城中村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拆迁、国有土地上房屋协议搬迁项目等涉及房票安置的，适用本办法。城中村改造以外的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拆迁等项目可结合实际参照施行。
第3条 责任分工
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统筹指导国有土地上房票安置工作，组织搭建房票管理系统，建立房源超市。
市自然资源部门负责统筹指导土地储备房票安置工作。
市数据部门依职责做好系统建设技术支撑工作。
各区市县人民政府、先导区管委会负责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房票安置和资金保障工作，制定本地区房票安置实施细则或项目实施方案。各区市县人民政府、先导区管委会确定的区实施部门具体承担房票核发、使用、结算等日常管理工作。
第4条 基本原则
房票安置遵循自愿、公平、公开、等价的原则。鼓励被搬迁人选取房票安置方式。
房票不得转让、抵押、质押、融资，严禁赋予其金融属性。
房票可在全市范围内使用，用于购买纳入房源超市的商品房。
第二章 房票管理
第五条 房票管理系统
建立全市房票管理系统，被搬迁人的信息采集、房票核发与使用、房源的归集与更新、房票使用金额的结算与兑付均纳入房票管理平台，实行统一管理。
第六条 房源超市
房源超市按房票安置项目向全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征集具体房源信息。进入房源超市的商品房原则上为现房销售项目，各地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进入房源超市的商品房项目进行审核，至少符合以下条件：
1. 房地产开发项目手续齐备，商品房权属清晰，具备合法销售条件，具备办理产权登记条件，不得有司法查封等权利瑕疵。
2. 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规范。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对纳入房源超市的商品房项目质量、销售价格等做出承诺，按照合同约定交付房屋，不得随意涨价和捂盘。
房源超市实行动态更新，并同步接入房票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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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房票样式
房票样式全市统一制定，采用实名制，带有房票唯一识别码，并注明项目名称、被搬迁人姓名、身份证号、实际使用人、金额、开具日期以及房票使用规则等内容。
第八条 房票面值
房票票面金额具体可采取以下两种方式计算：
第一种方式，房票票面金额=（产权面积+房票奖励面积）×各地区公布的项目周边房屋市场评估单价
第二种方式，房票票面金额=货币补偿金额+房票奖励金额
各地区可对被搬迁人足额使用基础补偿金额的，给予房票奖励；未足额使用的，可不予房票奖励或给予较低比例的房票奖励。各地区可对被搬迁人使用房票设定时限，根据使用时限从短到长的顺序，相应提供从高到低比例的房票奖励。
搬家费、过渡期补助费、搬迁奖励费、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等原则上不计入房票票面金额。
各区市县人民政府、先导区管委会可结合本地区实际及房票安置项目情况自行制定房票票面金额计算方式和房票奖励方式。
第九条 房票期限
房票使用期限自房票核发之日起计算，最长不超过12个月。
使用房票时间以被搬迁人办理商品房网签备案时间为准（车库等无需办理商品房网签备案的，以签订买卖合同时间为准）。
被搬迁人期限届满未实际使用房票的，不再另行支付过渡期补助费，各区市县人民政府、先导区管委会或其确定的区实施部门向被搬迁人提供安置房源供其选择，予以回迁安置。
第4章 房票核发与使用
第十条 房票核发 
选择房票安置的被搬迁人，在房票安置协议生效后，由区实施部门通过房票管理系统生成电子房票，如需生成纸质房票的，可下载电子房票信息。
第12条 房票使用
被搬迁人在确定购买的商品房房源后，通过房票管理系统使用房票选定房源。
被搬迁人持房票可为本人、共有产权人及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外）祖父母、（外）孙子女）购买房源超市中的商品房。
被搬迁人持房票购买多套商品房的，房票可分割使用；被搬迁人持有多张房票的，也可合并使用。
第13条 使用金额
被搬迁人购房后未足额使用房票金额，使用金额不低于房票金额一定比例的，房票余额可以折算提取现金。各区市县人民政府、先导区管委会可结合本地区实际及房票安置项目情况自行制定提取现金需满足的条件。
被搬迁人房票金额不足购房款的，由被搬迁人自行承担，符合条件的，可申请住房公积金提取和贷款，或者办理个人住房商业贷款。
第5章 房票结算
第14条 资金保障
房票安置项目启动前，各区市县人民政府、先导区管委会应当开展事前评估论证，落实资金来源，编制安置补偿方案，确保房票兑付有明确资金保障。涉及征收项目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相关要求，保障资金足额到位、专户存储、专款专用。
跨区购房的，房票结算金额由房票核发区兑付。
第15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结算
房地产开发企业与被搬迁人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时，房票视同预售款存入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专用账户的凭证。
房地产开发企业交付房源并开具正式发票后，通过房票管理系统或持相关材料向区实施部门申请房票资金结算。
区实施部门审核通过后，按规定时限将资金拨付至房地产开发企业指定账户。各区市县人民政府、先导区管委会或区实施部门与房地产开发企业就房票结算另有约定的，可按约定执行。
房地产开发企业收到全部结算资金后通过房票管理系统提交办结信息。
第16条 被搬迁人资金结算
被搬迁人购房后，房票存在可提现金额的，被搬迁人通过房票管理系统或持相关材料向区征收实施部门申请资金结算，符合条件的，由区征收实施部门按规定时限为其兑付可提现金额。
第6章 附则
第17条 监督管理
区实施部门、被搬迁人、房地产开发企业等存在擅自突破政策标准、弄虚作假、套取房票安置资金的，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第18条 本办法自2026年1月X日起施行，试行期两年。由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市自然资源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解释。各区市县人民政府、先导区管委会制定的本地区房票安置实施细则或项目实施方案由各地区负责解释，在本办法实施之前已制定房票安置实施细则或项目实施方案的，可按照原政策执行。

